
44

中国皮革协会第九届理事会
市场流通专业委员会组织机构成员名单

（按国家行政区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席单位：

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常务委员单位：

广东新濠畔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狮岭皮革皮具产业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辛集皮革城有限公司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辛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乌兰察布市集宁国际皮革城有限公司

灯塔市佟二堡新市镇管理委员会

阜新皮革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平湖箱包城有限公司

晋江鞋纺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远皮革城有限公司

广州圣兴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贵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皮革行业协会

国家皮革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衡水市大营毛皮行业协会

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

桐乡市崇福皮草大世界有限公司

桐乡市崇福皮毛市场有限公司

海宁市皮革行业协会

浙江方圆皮革轻纺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格莱美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新濠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

齐鲁工业大学轻工学部

淄博贾黄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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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港皮具商贸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皮都皮革产业研究院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四川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西安市皮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市场流通专业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中国皮革协会，由中国皮革协会指定

专人担任市场流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日常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

市场流通专业委员会主任：马瑞华

电 话：010-65132303 13811139669 传 真：010-85110167

E-mail：mrh@chinaleat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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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革协会市场流通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一条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章程》第四章第六节规定，设立市场流通专业委

员会。其规范名称为，中文：中国皮革协会市场流通专业委员会，英文：China Market

Circulation Commission of CLIA。

第二条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

规定，结合皮革行业市场流通领域的特点，特制定本专委会工作条例。

第三条 本专委会的工作任务是更好地服务皮革行业市场流通企业，提高我国

皮革行业市场流通领域整体发展水平。

第四条 主要工作职责

1、加强行业调研。夯实信息分析整理，预判经济发展趋势，回应热点难点问题，

做好数据信息服务。建立专业市场(店)信息数据库，引导大型专业市场(店)健康发展。

2、创新发展方式。积极推动实体市场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服务水平。积极推动

网络市场净化发展环境、提升诚信水平。引导实体企业运用互联网，拓展市场渠道，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共生。

3、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坚决抵制假冒伪劣商品流通，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权益

保护；坚决反对企业不正当竞争，积极维护公平的营商环境；坚决反对区域间贸易

壁垒，积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4、实施名牌战略。重点培育服务名牌，培育现代流通企业；充分发挥品牌孵化

作用，培育中小商品品牌快速成长；保护、扶植和宣传我国的名优企业、名优产品。

5、探索快捷有效的交易服务。推动期货、拍卖行、寄卖行等各种交易方式快速

发展；建立以专业市场和生产基地为依托的商品指数体系；建立各种形式的供需和

价格信息平台。

6、推动信用体系建设。指导建立企业信用制度，培育企业信用文化；建立企业

信用档案、推动企业信用评价；建立企业信用披露机制、探索企业信用红黑榜制度；

营造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商业氛围；建立守信褒奖、失信受限的行业规矩。

7、实施标准化战略。推动流通领域标准化建设，主导服务标准制修订和宣贯实

施，参与产品标准制修订和宣贯实施，推动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编制。

8、推动等级认定工作。加强专业市场(店)的分等定级，促进管理和服务水平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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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做好培训服务。逐步建立健全专业系统的市场营销培训服务，提升行业整体

营销水平。

10、推动企业“走出去”。组织企业出国考察，参加国际会议展览，开展国际交

流合作，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品牌资本输出。

11、开展有利于皮革行业发展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工作机构设置

1、本专委会不单独吸收会员，亦不单独收取会费。凡中国皮革协会会员，根据

不同专业划分，专业市场、专业店、专卖店、拍卖行、品牌运营商、网络批零商、

进出口商等流通企业及相关单位即为本专委会委员，其他企业或机构亦可申报。

2、本专委会设名誉主席单位若干名，会长单位 1名，副会长、常务委员单位若

干名，主任委员 1名。每届任期 5年。选举程序和具体要求，遵照《办法》执行。

3、本专委会的常设机构在中国皮革协会秘书处，负责处理本专委会的日常事务

工作。

第六条 主要工作程序

1、会长单位对本专委会工作负责，参与支持本专委会年会等重要活动。

2、主任委员负责本专委会的日常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

3、召开专委会年度会议或开展相关行业活动时，需事先以书面形式报中国皮革

协会秘书处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开展工作。

第七条 委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享受《办法》规定的相关权利。

(2)通过本专委会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或诉求，享受本专委会提供的各项服务。

2、义务

(1)履行《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

(2)积极参与本专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八条 本专委会不单独设立银行帐户，由中国皮革协会财务统一管理。

第九条 活动经费来源

1、中国皮革协会给予适当补助。

2、本专委会委员单位的赞助。

3、其他。

第十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中国皮革协会秘书处。


